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调整及使用超募资金对部分募投项

目增加投资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

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泰高新”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蒙泰高

新拟使用超募资金对部分募投项目增加投资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出具“证监许可[2020]1649 号

文”《关于同意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同意蒙泰高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已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公司首

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2,400.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格 20.09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82,16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50,402,621.91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31,757,378.09 元。上述募集资金

已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2020]000448 号”《验资

报告》。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存放于为本次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由公司分

别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

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

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1 
年产 2.3 万吨聚丙烯纤

维扩产项目 
27,486.71 27,486.71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386.35 5,386.35 

3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 6,000.00 

合计 38,873.06 38,873.06 

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31,757,378.09 元，

扣除前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

（超募资金）56,180,720.75 元，其中未置换发行费用 13,153,942.66 元，超募资

金净额为 43,026,778.09 元。扣除前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后，超出部分

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或其他项目投入。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2020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对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年产 2.3 万吨聚丙烯纤维扩产项目”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进行变

更，由公司作为该项目实施主体且实施地点变更为“揭东开发区综合产业园车田

大道西侧、龙山路南侧”。 

三、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为 431,757,378.09 元，但由

于发行费用 1,315.39 万元未置换致使超募资金增加，扣除原规划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金额 388,730,600.00 元后，超募资金总金额为 56,180,720.75 元。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并于 2021 年 11 月 4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 1,6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 



2021 年 10 月 18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使用总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3.2 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 2亿元（含本数）

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效期自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 个月内，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金额为 42,200,469.01 元

（含现金管理收益及利息）。 

四、拟使用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增加投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项目投资的必要性 

1、年产 2.3 万吨聚丙烯纤维扩产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20 年 9 月 11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年产 2.3万吨

聚丙烯纤维扩产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广东纳塔功能纤维有限公司变更

为公司，实施地点由“揭阳市大南海石化工业区南海南路北侧、西区东路西侧（揭

阳（惠来）大南海国际石化综合工业园）”变更为“揭东开发区综合产业园车田

大道西侧、龙山路南侧”。 

2、年产 2.3 万吨聚丙烯纤维扩产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1）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购买设备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欧瑞康纺织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欧瑞康纺织”）、欧瑞康巴马格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瑞康巴马

格”）签订《供货合同》。后续公司与欧瑞康纺织签订《供货合同》，向其购买

8 套 16 个位的 PP 工业丝纺丝控制设备、卷绕机架及辅助设备。另，其中的进

口部件由欧瑞康巴马格提供，有关进口合同由公司直接与欧瑞康巴马格签订《供

货合同》。合同金额分别为 15,386,000 元人民币（含税）、7,330,000.00 欧元

（此价格为固定的净价）。 

（2）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广东振通水电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18,250.00 万元（含

税），合同工期预计 540 天。本次签署的工程施工合同建设内容均为“年产 2.3 



万吨聚丙烯纤维扩产项目”。 

（3）公司于 2021 年 12月 3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购买自动化物流系统及配套设备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北自所（北京）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供求合同》，向其购买自动化物流系统一套，包括

相应的工程技术、安装、售后服务及价值为本合同总价 1%的备品备件。合同总

价款为 49,990,000 元人民币（含税）。 

3、原募投项目总投资额与计划投资额差异情况 

由于变更实施地点后“年产 2.3 万吨聚丙烯纤维扩产项目”项目土地面积由

30,478.00 平方米增加至 53,401.20 平方米，机器设备由国产设备调整为进口设

备，致使募投项目土建工程、机器设备投资金额需求相应增加，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原投资金额 现投资金额 差额 

1 土建工程 10,045.43 18,250.00 8,204.57 

2 机器设备 13,968.10 16,700.00 2,731.90 

3 铺底流动资金 3,473.18 3,473.18 0.00 

合  计 27,486.71 38,423.18 10,936.47 

注：截至目前，由于该项目部分机器设备还未签订合同，目前预计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16,700.00 万元，随着项目推进，后续机器设备投资金额可能发生变化。 

根据目前该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和投资进度，经过公司审慎研究，拟对“年

产 2.3 万吨聚丙烯纤维扩产项目”投资总额进行调整，调整后投资总额 38,423.18

万元，比原计划投资额增加 10,936.47 万元，本次计划使用剩余超募资金

42,200,469.01 元（含未置换发行费用 13,153,942.66 元以及利息收入 2,019,748.26

元），不足部分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具体如下： 

序

号 
项目 

原计划投

资金额

（万元） 

原计划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万元） 

调整后投资金

额（万元） 

本次计划使

用超募资金

总额（万元） 

调整后募集

资金投入金

额（万元） 

1 

年产 2.3万吨

聚丙烯纤维扩

产项目 

27,486.71 27,486.71 38,423.18 4,220.05 31,706.76 



本次增加投资金额均用于“年产 2.3 万吨聚丙烯纤维扩产项目”，其余项目未发

生变动。 

（二）项目投资的可行性 

随着募投项目的推进，原有的项目投资额已不能满足公司生产及规划需求，

因此对募投项目“年产 2.3万吨聚丙烯纤维扩产项目”增加投资，未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 

新增设备的购买将有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投产，将进一步提升公司产

品供货能力，从而更好地满足市场对公司产品的需求，增强公司的整体实力，提

升公司盈利能力、市场竞争力，巩固行业地位。增加的厂房面积和采用进口机器

设备有利于公司整体规划、合理布局以及提高生产效率，可为进一步扩产奠定基

础。 

五、募投项目增加投资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对年产 2.3 万吨聚丙烯纤维扩产项目增加投资，是根

据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做出的适当调整，且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为优

化公司资源配置从而进行的调整，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

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具有积极作用。

本次调整不会对项目的实施、投资收益及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

用的合法、有效，实现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六、超募资金使用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调整及使用超募资金对部分募投项目增加投

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42,200,469.01元用于“年产 2.3



万吨聚丙烯纤维扩产项目”。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调整及使用超募

资金对部分募投项目增加投资，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投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该事项的内容和

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的有关法规的要求。因

此，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调整及使用超募资金对部分募投

项目增加投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调整及使用超募资金对部分募投项目增加投资的核

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徐学文                   幸思春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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